区安全监管局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查暗访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和粉尘防爆专项
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的通知
各镇乡、园区及有关单位：
现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查暗访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和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安监总厅管四函〔2018〕3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领会通报精神，贯彻落实通报要求，同时，请严格按照《天津市蓟州区2018年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加强对粉尘涉爆企业的摸底和监管整治，按照《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六条 从事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高温熔融金属作业企业)应当每三年对自身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一次安全评价。凡金属冶炼企业必须完成安全评价并取得评价报告（已进行安全评价并取得报告的相关企业应在三年有效期届满前重新进行评价）。各单位要提高责任自觉，严密部署安排，强化执法检查，切实整改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附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查暗访河南省钢铁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和粉尘防爆
      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
              
                                 2018年3月19日
（联系人：付明；联系电话：60818607）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明查暗访河南省钢铁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
和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
 
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检查组于2月4日至7日赴你省对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和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明查暗访。通过查阅企业管理制度、监管部门执法文书，现场查验重点设备设施等方式，检查了郑州市、安阳市及巩义市的工作情况，重点抽查了安阳钢铁公司等4家钢铁企业和鼎鑫镁业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粉尘涉爆企业。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钢铁企业事故隐患严重，安全管理措施不落实。一是企业仍然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和安阳钢铁集团公司高炉炉基四周有积水。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进入轧钢厂和转炉煤气回收风机房通往气柜的煤气管路上无可靠切断装置。二是企业检维修作业管理混乱。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高炉检修工程施工安全方案中，未制定煤气泄漏应急预案且安全告知针对性不强、流于形式。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安全协议中仅规定了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未明确企业的安全职责。安阳钢铁集团公司高炉检修工程施工安全方案没有可操作性。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4号高炉除尘管检修未办理危险作业许可证，现场作业人员高处作业未佩戴安全带。
（二）粉尘涉爆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还普遍存在。捷润铝业有限公司、鼎鑫镁业科技有限公司、中豫锦明硅有限公司、大信整体厨房科贸有限公司、新飞小家电科技有限公司、鑫明木业有限公司的干式除尘器未采用任何一种控爆措施。豪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原种场面粉厂、鑫达面粉厂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豪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大信整体厨房科贸有限公司、鑫明木业有限公司与砂光机相连的除尘风管未设置火花探测报警装置。大信整体厨房科贸有限公司、新飞小家电科技有限公司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鑫达面粉厂面粉生产区域与宿舍、办公楼安全间距不足。中豫锦明硅有限公司、鑫达面粉厂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堆积严重。
（三）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对钢铁企业监管执法检查不严不细。安阳市殷都区安全监管局在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中执法能力不强、水平不高。一是执法检查不到位。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距离煤气柜围墙外不足20米处仍有1座有人居住的2层建筑物，防火间距不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标准要求，而地方安全监管部门经过近两年的执法专项行动，依然未能发现此项重大事故隐患。二是督促整改不到位。对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吊运液态渣的吊车不是专用铸造起重机、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炼钢厂吊运高温熔融金属的铸造起重机未使用固定式龙门钩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未及时督促整改，此次检查中发现企业因订购设备延期交货未能按期整改，且未制定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措施。安阳市殷都区安全监管部门在对这两家企业执法检查时未对此问题进行处罚。
（四）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对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不重视，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一是粉尘企业底数不清。根据2016年、2017年河南省安全监管局上报的粉尘企业底数表，巩义市粉尘企业为“零”报告，但抽查中发现该区内存在原种场面粉厂、鑫达面粉厂等多家粉尘企业，反映出该地区有关监管人员认识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不严不实。抽查的鼎鑫镁业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典型的粉尘涉爆企业，但安阳市林州市未排查出来。调度表中的新飞小家电科技有限公司显示涉粉作业人数7人，现场检查涉粉人数超过50人，没有纳入重点整治范围。二是整治缺乏针对性。河南省2017年底报送的调度表显示省内未完成“十大重点问题和隐患”整改企业数量均为零，而这次抽查发现了大量需要整治的重点问题和隐患，实际检查情况与报表统计不符。通过调阅检查记录，发现郑州市、安阳市、巩义市存在检查多执法少、以普通检查代替专项整治等问题，执法检查未围绕“十大重点问题和隐患”开展，依然停留在责任制、防护用品、消防器材等表面问题上。三是跟踪督办不到位。河南省安全监管局仅对24家作业场所30人及以上金属、木粉尘企业中的4家进行了督导核查。抽查的郑州市经开区2家30人以上的木粉尘企业，如大信整体厨房科贸有限公司和鑫明木业有限公司，在调度表中显示均不存在“十大重点问题和隐患”，河南省安全监管局也没有督导核查，而现场检查时发现这两家企业存在多项重点问题和隐患。河南省安全监管局未按要求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山东、四川等地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明查暗访情况的通报传达到辖区内各级监管部门。
二、下一步整改的工作要求
（一）狠抓落实，强化警示教育，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对于本次检查中4家钢铁企业和10家涉爆粉尘企业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检查时已现场反馈），请河南省安全监管局组织当地安全监管部门下达执法文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督促相关企业整改到位，并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对巩义市粉尘防爆专项整治中暴露的问题，请河南省安全监管局督促巩义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工作责任落实。
（二）举一反三，查漏补缺，落实整治措施。各省级安全监管局要将本文件传达到辖区内各级监管部门，对照此次对河南省检查发现的问题对号入座，深入分析本地区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督促钢铁和粉尘涉爆企业聚集地区，聚焦安全风险高的行业和领域，分清轻重缓急，落实整治措施。要全面排查核实粉尘涉爆企业底数，特别是要对粉尘涉爆企业“零报告”的地区开展明查暗访，核清情况。
（三）结合实际，细化措施，扎实开展钢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专项行动。河南省安全监管局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全国钢铁企业事故警示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钢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8〕6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贵州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31”煤气中毒等两起较大事故的通报》（安监总厅管四〔2018〕8号）要求，制定符合实际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通过严格执法促进钢铁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钢铁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四）强化执法，综合施策，切实推进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河南省安全监管局要仔细核查2017年粉尘防爆专项整治3个调度表中存在的不实、不细、不准确等问题，紧紧围绕粉尘涉爆企业“十项重大事故隐患”，有针对性地制定今年专项整治方案。要组织督导核查粉尘作业场所30人及以上企业的整改情况，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实现闭环管理。要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对工作不力、各种典型问题重复发生的地区及时查处。在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时，要将粉尘涉爆企业纳入重点检查单位，对不主动落实整改措施的粉尘涉爆企业要从严从重处罚。
    请河南省安全监管局将相关企业的执法处罚、整改情况以及举一反三全面深化粉尘防爆专项整治情况于2018年3月15日前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
        2月9日23时10分，宝武集团韶钢公司2月5日发生较大事故的7号高炉，1号风口烧穿，炉内炉渣喷出，造成1人死亡，3人轻伤。短短几天，再次发生事故，充分暴露出韶钢风险辨识能力、针对性技术与管理措施存在严重不足。对此，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依法严处，举一反三，扎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请各地抓紧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已部署的各项工作要求，指导监督钢铁企业全面系统开展隐患排查，落实好各项具体措施，提升管控能力和水平。
